附件3
国家级（省级）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内科技型企业科技主管联系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度 
	序号
	企 业 名 称
	企业产业
分   类
	企业所有制
性     质
	企业资产 规    模
	企业科技人员数量
	企业科技主管联系信息

	
	
	
	
	
	
	姓  名
	职 务
	通讯地址和电子邮箱
	办公室电话
	手机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1. 填报单位请分别注明，××市科协——××高新区、经开区（如广州市科协——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）。
2. 每个园区填报科技型企业数量不能少于50家。

3. 此表可复制，请加盖园区公章及电子版一并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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